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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約聘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 12條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12 條 約聘研究人員之聘

期、差假、福利、勞

工退休金、勞工保險

及全民健保及其他

權利義務，得比照本

校專案教學人員之

規定。約聘研究人員

之聘任採隨到隨

審，並依據經費來源

執行期限聘任，其報

酬標準依經費來源

機構規定，若無特定

經費來源機構或經

費來源機構無規定

者，得比照本校專案

教學人員薪資標準

或經專案簽准。約聘

研究人員之任用應

訂立契約，契約書格

式如附表三。 

第 12 條 約聘研究人員之聘

期、差假、福利、離

職儲金（勞工退休

金）、勞工保險及全

民健保及其他權利

義務，得比照本校專

案教學人員之規

定。約聘研究人員之

聘任採隨到隨審，並

依據經費來源執行

期限聘任，其報酬標

準依經費來源機構

規定，若無特定經費

來源機構或經費來

源機構無規定者，得

比照本校專案教學

人員薪資標準或經

專案簽准。約聘研究

人員之任用應訂立

契約，契約書格式如

附表三。 

本校非勞工退休金強制提繳對

象（人事代號為 A、N、PX、U、

X、XC、XT 等約聘教師、助教

及研究人員），原得選擇提存

離職儲金或提繳勞工退休金，

惟依教育部 107年 9月 18日臺

教人(四)字第 1070151362 號

書函以，「各機關學校聘僱人

員離職儲金給與辦法」已修正

為「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離職

給與辦法」並修正部分條文，

修法後離職儲金已無可比照之

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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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約聘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 

96年7月20日95學年度第24次行政會議通過 

96年09月27日96學年度教師評審委員會第1次會議通過 

99年5月21日98學年度第1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年10月8日99學年度第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年11月3日99學年度第2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99年11月19日99學年度第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1月5日99學年度第4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年2月29日100學年度第6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第12條 

101年03月09日100學年度第2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12條 

102年4月12日101學年度第2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1條、第13條及第14條 

102年4月24日101學年度第8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第1條、第13條及第14條 

108年2月15日107學年度第1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12條 

108年3月13日107學年度第6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第12條 

 

第    1   條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研究水準，加強延攬人才，依教育部「國

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第五條，並參照

「大學研究人員聘任辦法」第八條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訂定本辦法。 

 

第   2    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校務基金進用之約聘研究人員。 

 

第   3    條 約聘研究人員職級分為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約聘研究人員轉任專

任教師或編制內研究人員時，應依新聘教師及研究人員聘任程序重新審查。 

 

第   4    條 約聘研究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任大學副研究員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二、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在大學或研究機構從事相關之研究工

作八年以上，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第   5    條 約聘副研究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任大學助理研究員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二、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在大學或研究機構從事相關之研究工

作四年以上，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第   6    條 約聘助理研究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任大學研究助理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二、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在大學或研究機構從事相關之研究工

作四年以上，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第   7    條 約聘研究人員之新聘、續聘及升等，須經各級系教評會、院教評會、校教評會

審查通過；屬研究單位，經校設研究中心所屬研究中心或院設研究中心之研究

人員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心研評會)、校設研究中心之研究人員評審委員會

(以下簡稱院級研評會)或院教評會通過後，送校教評會審查。惟曾獲諾貝爾獎、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H0150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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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知名國家院士或教育部國家講座者，可免送各級教評會審查，由聘用單

位以專案簽請校長核准後辦理聘任事宜，並送校教評會核備。 

 

第   8    條 院級研評會由校設研究中心所屬研究中心各推選出一位委員組成，若不足五位

研究員或教授，應聘足五位，並由校設研究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中心研評會

由研究員或教授至少五位組成，由該研究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 

校設研究中心應依照本校「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準則」，訂定研究人員評審

辦法，送校教評會核備後實施。 

院設研究中心或校設研究中心所屬研究中心應依照本校「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組織準則」，訂定研究人員評審辦法，送院教師評審會(院級研評會)核備後實施。 

相關評審辦法應明訂約聘研究人員外審作業規定。 

 

第   9    條 約聘研究人員之升等應於每年七月三十一日前，針對其參與之研究計畫，依格式(附

表一、二)提出具體工作計畫，並備研究計畫書，現職證明及最近五年著作抽印本

或影本，提送所屬單位。該單位應於九月三十日前，將申請人資料及研究成果相關

著作送外審，並召開中心研評會(或系教評會)完成評審作業。通過之升等案，提送

院級研評會(或院教評會)。 

 

第   10   條 擬升等之約聘研究人員資料在提送所屬校設研究中心或院級單位後，由校設研究中

心主任或院長綜理擬升等約聘研究人員之外審及召開院級研評會(或院教評會)進

行審查。院級升等審查作業應於每年十一月底前完成，並將通過審查之優先次序名

單，以及相關個人資料與各級教評會議評審意見，一併提送校教評會。 

 

第   11   條 未獲院級單位推薦者，得於接獲通知後五日內，以書面向院級研評會(或院教評

會)申請復議。 

 

第   12   條 約聘研究人員之聘期、差假、福利、勞工退休金、勞工保險及全民健保及其他

權利義務，得比照本校專案教學人員之規定。約聘研究人員之聘任採隨到隨審，

並依據經費來源執行期限聘任，其報酬標準依經費來源機構規定，若無特定經

費來源機構或經費來源機構無規定者，得比照本校專案教學人員薪資標準或經

專案簽准。約聘研究人員之任用應訂立契約，契約書格式如附表三。 

 

第   13  條 政府機關(構)補助經費約聘研究人員，依其職務等級，約聘研究員、副研究員、

助理研究員之聘任資格，比照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之規

定。 

 

第   14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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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國立交通大學延攬約聘研究人員申請書 

(本表請填送一式一份) 

一、基本資料             

 

受 聘 者 姓 名 

 

 

中文： 

 

英文：                               

         (last)      (first)     (middle) 

延 聘 機 構 國立交通大學 延聘中心/系所  

聘        期 自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 

延  攬  類  別 
□約聘研究員                  □約聘副研究員 

□約聘助理研究員             

經 費 來 源 及 

計 畫 名 稱 / 編 號 

 

 

計  畫  主  持  人 

 
電  話 

 

傳  真 
 

參 與 計 畫 之 執 行 

期 限 

自 民 國  年  月  日 

至 民 國  年  月  日 

若擬自國外延攬人才者，請填國籍          ，並檢附本人護照影本乙份，以及加填下列欄位。 

配  偶  姓  名 
中文： 

年齡 
 

英文： 

１ ８ 歲 以 下 之 

隨 行 子 女 二 名 

中文： 
年齡 

 

英文： 

中文： 
年齡 

 

英文： 

在 台 聯 絡 人 
姓  名  電話  

傳真號碼  E-Mail  

表 1                              共  頁第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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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延攬理由 

請詳細說明下列項目：（請詳盡填寫，如篇幅不敷使用，可另紙繕附） 

1.擬聘受聘人參與之工作之重要性，以及其專長與計畫之配合程度。 

2.擬聘受聘人參與之研究內涵及對申請單位原先計畫之影響程度。 

3.對擬聘受聘人未來績效評估準則。 

 

 

 

 

 

 

 

 

 

 

 

 

 

 

 

 

 

 

 

 

 

 

表 2                            共  頁第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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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聘人之工作內容 

受聘人所參與部分之詳細計畫書，請說明擬擔任之研究之具體工作項目及詳細內容（請詳盡填寫，如篇

幅不敷使用，可另紙繕附）。 

 

 

 

 

 

 

 

表 3                            共  頁第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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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延聘單位之相關配合措施（請申請單位填寫） 

請概述延聘單位對本延攬案之配合措施（如工作環境之安排及研究資源之提供與協助等）。 

 

 

 

 

 

 

 

 

 

 

 

 

 

 

 

 

 

 

 

                        單位主管    （簽章） 年 月 日 

表 4                            共  頁第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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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國立交通大學 

約聘研究人員個人資料表 

以下各項資料均將納入交通大學「約聘研究人員資料庫」內，以供業務使用。必要時，亦得提

供政府機關及學術團體作為學術研究或掄才之用。為尊重個人意願，請圈選（同意、不同意）

對外提供您個人資料。（如已往已經表示過意見者，可不必再勾選）。 

 

一、基本資料                      簽 名：        

身分證件編號                                                填表日：  /    / 

 

中 文 姓 名 

 

  

英 文 姓 名 

 

  

(Last Name)    (First Name)    

(Middle Name) 

國 藉  性 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住 宅 地 址 □□□□□ 

連 絡 電 話 1.                                 2. 

傳     真  E-MAIL  

 

二、主要學歷  (請填學士級以上之學歷或其他最高學歷均可，若仍在學者，請在學位欄填「肆業」。) 

畢／肆 業 學 校 國 別  主 修 學 門 系 所 學 位 起     訖     年     月 

       /    至     / 

       /    至     / 

       /    至     / 

       /    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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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職及與專長相關之經歷  (指與研究相關之專任職務，請依任職之時間先後順序由最近者往前追溯。) 

 服    務    機    關  服  務  部  門／系  所  職   稱  起     訖     年     月 

 現職：      /     

    

 經歷：      /    至     / 

      /    至     / 

      /    至     / 

      /    至     / 

      /    至     / 

      /    至     / 

      /    至     / 

 

四、專長 (請依「使用說明」背面之學門專長代碼選填與個人研究方向有關之專長。如無適當者，請選其他類並自行填寫。) 

代碼  名稱  代碼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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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目錄：論文及著述 

1.請詳列個人最近五年內發表之學術性著作。 

2. 請將所有學術性著作分成三大類：（Ａ）期刊論文（指己發表或已被接受者）（Ｂ）研討會論

文（Ｃ）專書、技術報告等。 

3. 各類著作請按發表時間先後順序填寫．每簽文章請依作者姓名（按原出版之次序）、期刊年、

月份、題目、期刊名稱、起訖頁數之順序填寫。 

4. 若期刊屬於 SCI、EI等時，請註明：著作係經由國科會補助之研究計畫所產生，請於最後填

入相關之國科會計畫編號。 

 


